[bookmark: _GoBack]35.出口货物已补税/未退税证明
 编号：
纳税人识别号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：
纳税人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属期：   年   月             金额单位：元（列至角分）
	序号
	口岸名称
	出口货物报关单
号/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号
	购进凭证号码
	税种
	业务类型
	退（免）税状态
	原退（免）税额
	退运数量
	计量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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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声明：此表是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填写的，本人（单位）对填报内容（及附带资料）的真实性、可靠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纳税人（签章）：      年  月  日

	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意见

	受理人：
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月  日
	经办人：
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月  日
	复核人：
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月  日

	办理情况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核实结果：    未退税 □    已补税 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（公章）


填表说明：
1.第1栏“序号”：按本次申报的顺序号码填写。
2.第2栏“口岸名称”：按报关单出口口岸的名称填写。
3.第3栏“出口货物报关单号/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号 ”：按21位出口货物报关单号码或者20位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号码填写。若填写出口货物报关单号码，规则为：出口货物报关单海关编号（18位）+0+项号（2位）；若填写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号，规则为：《代理出口货物证明》编号（18位）+序号（2位）。
4.第4栏“购进凭证号码”：适用免退税办法纳税人“已冲减退（免）税”和“已缴回退（免）税”的填写对应的购进凭证号码，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纳税人不填写。同一报关单对应的购进凭证超过2个的，应分行进行填写。
5.第5栏“税种”：按出口货物已申报退税的税种“增值税”“消费税”填写。
6.第6栏“业务类型”：按申请办理的业务，在“退运”“修改报关单”“撤销报关单”三种业务类型中选择一项填写。
7.第7栏“退（免）税状态”：按实际情况，在“尚未申报退（免）税”“已办理退（免）税”“已冲减退（免）税”“已缴回退
（免）税”中选择一项填写。
“尚未申报退（免）税”：对应出口货物报关单/代理出口货物证明未曾申报退（免）税的，或者申报退（免）税后已撤回的，选择该项；
“已办理退（免）税”：对应出口货物报关单/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已申报办理退（免）税，且未进行冲减或者缴回税款的，选择该项；适用免退税办法的纳税人不适用该项；
“已冲减退（免）税”：对应出口货物报关单/代理出口货物证明曾申报办理退（免）税，且已经自行负数冲减原申报数据的，选择该项；
“已缴回退（免）税”：对应出口货物报关单/代理出口货物证明曾申报办理退（免）税，且已经按照税务机关要求将税款缴回的，选择该项。
8.第8栏“原退（免）税额 ”：除第7栏选择“尚未申报退（免）税”的，按要求填列该栏。若第6栏选择“退运”，本栏次填写退运部分对应的退（免）税额；若第6栏选择“修改报关单”或者“撤销报关单”，本栏次填写报关单对应的全部退（免）税额。其中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纳税人填写免抵退税额，适用免退税办法纳税人填写退税额。
9.第9栏“退运数量”：若第6栏选择“退运”，本栏次填写退运数量；若第6栏选择“修改报关单”或者“撤销报关单”，本栏次默认为0。数量应当按照退税率文库中的计量单位所对应的数量填写。
10.第10栏“计量单位”：按出口商品代码在退税率文库中的计量单位填写。
11.货物涉及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纳税人办理非自产货物消费税退税的，填写规则参照适用免退税办法纳税人。

